
债券代码：152223.SH、198021      债券简称：19 曲经开、19 曲经开建投债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 

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的临时债

权代理事务报告 

债权代理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二零二二年九月



一、发行人名称变更情况 

（一）变更前后的公司名称。

为支持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发

展，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上报曲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批准，公司名

称由原“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变更为“曲靖市经济开发

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二）完成工商变更登记的时间和工商登记部门。

公司已于 2022年 8月 24日在曲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完成此项工商变更登记。 

二、公司债券权利义务承继情况 

公司名称变更不影响本公司所拥有的各项权利及承担的各项义务。原曲靖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17 日发行的“2019 年曲靖经

济技术开发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9 曲经开、19 曲经

开建投债，债券代码 152223.SH、1980212.IB）”的全部权利义务由曲靖市经济开

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承继。债券存续期间，曲靖市经济开发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将

按照原发行条款和条件认真履行信息披露、按期兑付等发行人义务。 

三、影响分析和应对措施 

相关变动不会对公司治理、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不利影

响。发行人承诺所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并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

所公司债券自律监管规则的相关规定，履行相关后续信息披露义务。 

东方投行将持续密切关注发行人对本期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以及其他对债

券持有人利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严格按照《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

则》、《债权代理协议》等规定或约定履行债权代理人的职责。特此提请投资者关

注相关风险，请投资者对相关事宜做出独立判断。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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